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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云南省新增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后期扶持
人口核定登记实施细则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 根据《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

置条例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》

（国发〔2006〕17 号）和《水利部关于印发〈新增大中型水库

农村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定登记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水移民〔2022〕

14 号）要求，为做好新增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

定登记工作（以下简称人口核定登记），结合云南实际，制定本

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 2006 年 7 月 1 日以后审批（核

准）的大中型水库新增移民后期扶持人口的核定登记工作。

第三条 人口核定登记以经批准的移民安置规划为基本依

据，坚持依法依规、公开透明、实事求是的原则。

第四条 人口核定登记实行属地管理，由省级人民政府负总

责；州（市）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人口核定登记工作的初

审；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人口核定登记工作的组织和

实施。

省级搬迁安置管理机构负责全省新建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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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期扶持人口核定登记工作，组织、指导、协调各州（市）开展

新增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定登记，根据经批准的

移民安置规划等相关文件，组织审核、汇总各州（市）人口核定

登记资料，按时报请省政府办公厅向水利部报送人口核定登记成

果。

州（市）搬迁安置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新建大中型水

库农村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定登记工作，组织和落实完成全州

（市）人口核定登记资料的汇总，进行初审，按时报请州（市）

人民政府向省级搬迁安置管理机构报送人口核定登记成果。

县级搬迁安置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新建大中型水库

农村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定登记具体实施工作，按质按量完成人

口核定登记、核实、公示、资料汇总，按时报请县(市、区)人民

政府向上级报送人口核定登记资料成果。

第五条 项目审批（核准）单位审批（核准）大中型水库建

设项目移民安置规划时，应在审批（核准）文件中明确规划基准

年、规划水平年的农村移民人数。县级人民政府在实施过程中，

应结合移民安置规划和实际情况，研究制定移民搬迁安置年度工

作计划，确定农村移民搬迁安置截止具体时间和搬迁安置人口规

模，作为申报人口核定登记的依据之一。

第六条 新增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每年核定

一次。

第七条 每年 11 月底前，各州（市）人民政府将当年本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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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区域新增大中型水库应纳入后期扶持的移民人数报送省级搬

迁安置管理机构。报送材料包括审批（核准）文件、项目法人与

地方人民政府签订的移民安置协议、移民安置年度计划及实际安

置人数、人口核定登记情况等。人口核定登记时，应按照仅搬迁

安置人口、既搬迁安置又生产安置人口、仅生产安置人口进行分

类。

第八条 各州（市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应在移民完成搬迁安置

后，及时组织开展人口核定登记工作，让符合条件的移民尽早享

受后期扶持政策。仅搬迁安置人口、既搬迁安置又生产安置人口

的核定登记成果可分次报送，仅生产安置人口的核定登记成果原

则上在搬迁安置人口核定登记完成且库底清理验收后一次性报

送。

第九条 各州（市）、县（市、区）人口核定登记要按照统

一的登记表进行登记，建档立卡。仅搬迁安置人口、既搬迁安置

又生产安置人口应当以户为单位登记造册，登记内容包括人口姓

名、性别、公民身份证号码、与户主的关系、所属水库名称、搬

迁时间等。仅生产安置人口应当以村（组）为单位登记造册，登

记内容包括村（组）名称、扶持人数、所属水库名称、征地时间

等。

第十条 各县（市、区）在准备开展人口核定登记前，应将

水库移民安置情况、人口核定登记办法、人口核定登记实施细则

等事项予以公告；移民户核定登记表要经移民户主签章认可，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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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村（组）核定登记表要经所在村（组）签章认可，并张榜公示。

公示主要内容包括：仅搬迁安置人口和既搬迁安置又生产安

置人口户主及家庭成员户籍信息、姓名、性别、文化程度、搬迁

安置时间、所属水库等，仅生产安置人口以组为单位的规划农村

移民人数、村（组）名称、所属水库等。

公示公告在涉及的库区和移民安置区村民小组进行，张榜公

示时间不少于 7 天。

第十一条 人口核定登记结果要以水库为单元，按村（组）

自下而上逐级汇总到与项目法人签订移民安置协议的地方人民

政府；汇总成果应由乡（镇）、县（市、区）、州（市）三级人民

政府逐级签章认可，报省级搬迁安置管理机构审核汇总。对于跨

州（市）的水库，相关州（市）按照上述程序分别逐级汇总上报

人口核定登记结果。

第十二条 省级搬迁安置管理机构在每年 6 月底前，将水利

部最终核定下达的上年度新增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后期扶持人

口核定结果，分解印发各州（市）人民政府。省、州（市）财政

部门根据分解下达的核定成果，按照《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

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06〕17 号）的有关规定

拨付资金。

省级搬迁安置管理机构依据水利部下达的核定指标，按照大

中型水库项目、所属州（市）将核定人口指标分解下达到相关州

（市），各州（市）搬迁安置管理机构据此再分解到相关县（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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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）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搬迁安置管理机构依据分解下达的指标，

按照大中型水库项目、涉及乡镇（街道）、村委会（社区）、村民

小组和移民户，分户、分村（组）进行登记、公示，准确无误后

录入后期扶持人口管理数据平台。

第十三条 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，暂不纳入年度人口核定登

记范围：

（一）移民安置规划未经批准的；

（二）移民搬迁安置实施过程中发生重大变更，新增或减少

移民安置人口尚未履行完成移民安置规划（设计）变更审查审批

的；

（三）公告公示、签章等程序未按规定履行的。

第十四条 各级搬迁安置管理机构应当会同发展改革、水利

部门，依法加强对人口核定登记工作的监督和检查，严格管理人

口核定登记中的个人信息，妥善保管相关纸质档案和存储介质，

未经许可不得对外提供，更不得随意泄露。

第十五条 对于违反本实施细则，在人口核定登记工作中弄

虚作假的，按照《违反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征收使用管

理规定责任追究办法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；处理个人信息不当

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

理。涉嫌其他违规行为的，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涉嫌犯罪的，

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十六条 本实施细则由省搬迁安置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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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本实施细则自 年 月 日起实施。现行人口核

定登记工作规定与本实施细则不一致的，以本实施细则为准。


